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生活垃圾
处置服务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生活垃圾处置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生活垃圾处置服务范围为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
二、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一）本项目涵盖的垃圾类别
1.普通生活垃圾：主要指在医院日常运营和生活中产生的，未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各种固体废弃物。例如：办公废纸、包装材料（纸箱、塑料等）、废弃纺织品、枯枝落叶、职工及患者家属产生的各类非厨余生活垃圾等。
2.可回收物：在投放前已按规定进行分类的废纸张、废塑料、废织物等。
（二）服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 102-2017）；《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桂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
（三）服务要求
1.城北院区生活垃圾量：根据城北院区2025年9月起至全面启用后的生活垃圾清运车次数据，预估院区稳定运营情况下生活垃圾的每月垃圾重量约70吨。
2.对院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每天清运不少于一次，具体清运时间为早上7:30，应做到日产日清，如遇到检查需要加班清理的情况，需无条件服从并30分钟内到垃圾场清运处置。
3.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如遇到突击清运、特殊清运、垃圾量增加等特殊情况，院方可以提前通知供应商安排处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清运。
4.在院内清运垃圾时，应控制噪音，安全驾驶，严禁鸣笛或阻碍交通，车上的废水垃圾不能撒漏或坠落在院内道路上，否则将处以相应罚款，若在运输过程中造成院方设施设备等物品损坏，需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接到院方通知后即时组织维修。
5.供应商需做好员工的环保宣传和教育工作，委派具有相应资格的从业人员为院方提供服务，并做好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在工作中出现违法违规或不服从院方管理的，院方有权扣除相应的垃圾处置费用。
6.供应商应将院方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清运至城管指定的转运或者终端处置场所；不得将建筑垃圾、有毒有害废物、医疗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内清运。
7.合同内无论垃圾多或少，垃圾清运处置费用不变。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